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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3月6日—人權沙龍：「新移民」，在台灣的故事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王宏仁教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林偉聯牧師/高雄市人人社區關懷協會牧師
王齡嬌議員/高雄市議員
陳信瑜議員/高雄市議員
陳盈芳/越南姐妹

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政府對於新移民的議題有做了努力，市議會的議員對於這個問題也是滿關切的，議會是監督政府很重要的機構。很高興邀請到國內對於新移民的研究的學者王教授，還有社會工作者林牧師、越南姐妹陳盈芳小姐來到我們的人權學堂。首先我們先請學者來說明一下新移民在國內所受的境遇，大致上是什麼樣的情況?政府目前是比較偏重哪方面的資源，從學者的觀點，如何來看待?
王宏仁教授：
去年12月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它主要是在說明我們在高雄地區訪問的16位越南媽媽的處境，我稍為說一下他們的故事和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大部分在這邊越南籍的媽媽狀況都還算不錯，當然是會有生活上適應的困難，但是根據調查，至少80%~90%對於目前的婚姻狀況是還算滿意的，在這群人當中，即使有發生家暴的情況，大概只占了5%~10%左右，我還是要再三強調說，不是所以嫁來台灣的越南太太都是被打的很慘的，這很重要!不然常常會有人誤會說嫁到台灣就會被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說法。另外第二點，我現在要講的這16人的故事，她們都有一個共通性，但是這個共通性運用在那80%~90%的人也會有類似的困難。
依時間順序講下來，她們剛過來的時候碰到就是語言的困難，因為語言不會的話，那她們在外面要做溝通、交流或者是對公家要做溝通、交流可能都會有困難，我們的政府是希望她們來台灣之前要先學中文，那我們就會想，為什麼不是爸爸先學越南文呢，以韓國的政策來說，如果你要娶韓國人的話，就必須要先上40小時的課程才可以娶太太，這樣對於那個國家也會有多一點的認識，第一個就是語言上會碰到困難；再來有碰到很多困難的女性，幾乎都是住在大家庭裡面，那在大家庭裡面就會遇到人多嘴雜，尤其會遇到比較嚴重的婆媳問題，如果只有夫妻倆住一起的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是和公婆、小叔、小姑住一起的問題就比較大，如果大家庭住在一起的話，婆媳之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其中也有公公對她性騷擾的個案，還有再娶的老公，老公的兒子又打她，兒子已經20幾歲了，還住在一起，所以還是會有這種狀況，所以家庭結構還是一個滿重要的風險因素。第三就是，她們在台灣的社會網絡比較小一點，最多就是和一些也嫁來台灣的越南親朋好友，這部分是他們比較可以得到支持的網絡，像盈芳12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也沒有很多的越南姐妹在台灣，所以她對外尋求支持的網絡可能就會少一點，這是剛來前二年的狀況。
第二階段就是，通常她們來台灣大概一年之內就會懷孕，我不曉得你們懷孕的時間是什麼時候?(越南來賓回答：馬上懷孕!)我的統計是大概六個月之內就會懷孕，第一年生活小孩之後，整個家庭關系就跟著改變，大部分來台灣的越南媽媽其實都很年輕，18~20歲她們比較不知道如何照顧小孩子，其實會有很多的壓力，如果老公和公婆都不支持的話，那問題就會更大，所以生完小孩、家庭關係改變之後，風險因素就會增加了。其中有一個越南太太說，她生完小孩之後，老公就把照顧小孩的責任丟給太太，公婆也不照顧，她才18歲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有時候半夜小孩子哭，她就起來照顧小孩，但是她的老公卻說：「你怎麼這麼不會照顧小孩子，讓小孩子一直哭。」就把她趕出門外面，叫她去外面睡覺，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她們生完小孩之後，家庭都會期待她們照顧小孩子，可是在越南社會傳統裡面，很少有女生因為生完小孩之後就不出去外面工作，她們幾乎都是生完小孩兩三個月之後就會出去外面工作，可是在台灣我們總是期望她們能留在家照顧小孩子，變成一個好太太、好媳婦，但就會出現了很多問題，因為她們想出去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越南的家裡需要錢，也有可能是因為想留一些錢在身邊，不用每天和老公拿錢，出去工作的動機有很多，不單單只是想出去賺錢而已，可是這時候家庭並不希望她出去工作，這又變成另外一個爭執點了，只要一出去工作，老公就會說你是不是在外面偷客兄，你是不是在外面做黑的，不管她在外面做什麼工作，像是彩繪指甲、修指甲、其中有一個是到按摩店做遞毛巾的工作，但是就是被老公形容成是做黑的，也引起很大的爭執，只要爭執點一出現就可能會變成家暴!當然很多家暴期可能是在她們剛來的第一年就發生了，最嚴重的就是在生完小孩到出去工作的這段期間，雖然這個時期被打的比較厲害，但這時候她們的社會網絡已經建立起來了，能獲得比較多資源，從工作的地方認識親朋好友，和週遭的鄰居也會認識，所以就會幫助她們一些事情，所以這時週遭鄰居和工作認識的人就變成她們獲得支持的主要人員。其中有一個個案是在理髮店幫客人洗頭髮，但她老公看到她幫別的男人洗頭髮卻抓狂，回去把她打了一頓，不準她在去工作了。可是理髮店的老闆就告訴她，你在我這邊賺得錢就別讓你老公知道，我幫你另外開一個郵局戶頭，也幫她打113去警察局報案。這就是她在台灣的社會網絡建立以後，有些台灣人就可以幫助她。
第三個階段就是到底要不要告老公家暴，告家暴之後要不要離婚?這之間又會牽扯到她有沒有身份證的問題?有沒有小孩?是否要爭取監護權的問題?如果爭不贏老公，她就可能會再忍耐一下繼續和老公住在一起，所以到第三個階段又會變成另一個新的狀況。所以，從她們來台灣生活的過程來看，有些原因是比較容易改變的，但有些原因隨著時間的變化，她們有時候會變得愈來愈好或是愈來愈糟糕。
政府應該要做的是，第一就是台灣性別文化的教育，她們要除了要當好媽媽、好太太、好媳婦這三個角色之外，其實她們也可以當好公民、好的工作者，這也是我們對於新移民好像嫁來台灣就是要當台灣媳婦的刻板印象應該要更覺得她們是可以當好公民、好志工、在學校當志工媽媽、翻譯人員等這些角色，這部分就是我們台灣的性別教育要改的。另外，我們要對夫家多做輔導，要輔導的不是新移民這群人，反而是夫家這群人，讓他們了解人家來的生活條件是怎麼樣的辛苦，我們必須去幫助她們，大家要互相扶持走過，如果還是用我們現在的角度去看問題的話，問題是會變得更嚴重的。
許處長：
王教授用時間的觀點去看新移民的問題，有提到性別教育還是要從根本做起，還有針對外配另一伴怎麼去做深入的工作，接下我們由針對新移民外配這塊的社會工作者，在輔導的過程中有什麼需要討論的，給政府部門有效的意見和實際的方向?請林牧師給我們意見。
林偉聯牧師：
我看我自己小時候的照片有點向外國人，所以對於自己的民主、國家的認同有一點點的扭曲，我到泰國的時候，他們也常對我說泰文，這是自己個人的經驗，當變成少數人的那種感受。另外，聖經裡有說到要關懷外僑，在台灣的教會來講，都受到外僑的照顧，他們通常帶很多醫療教育的資源來到台灣，所以我們都在享受外僑的服務，我們自己也有出自己的人權宣言等等，很多方式都得到國外的協助。在聖經裡也有說，我們要去照顧外僑，外國人在台灣的人權問題，在早期幾乎沒有，包括當時美軍駐守時期，外籍勞工就只想到英文補習班的老師，都不會覺得他們有什麼弱勢，最近幾年，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才有外籍配偶或者甚至是有金錢關係的婚姻來台灣時，很多價值觀和人民的關係也都開始扭曲了。那我們教會也發現到，在中東地區的國界是緊密的，和台灣海島國家是不一樣，所以當時也不需要說航運發達，或是用走路的就可以跨入國境，土地的紛爭、語言的問題對他們國家的人比照台灣來說，他們會更有經驗，台灣人透過交通運輸的便利，跨國的人際網互動有增加的趨勢，我大概觀察到幾點，
第一就是為什麼當時聖經提到說要照顧外僑?因為他們在當地經濟實力比其他人弱；再來就是語言不通，所以他們在裡面就會變會少數被欺負的，如果當時可以把這些僑民照顧好，會讓社會更安定一點，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奮鬥。在過去可能透過武力的方式解決，所以造成不好的結果。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有能力去照顧外國僑民，我想就會增加國家的實力，我想美國稱為民族大融族，他們就有一個很好的優點。台灣不要把這些由外國來的文化、能力資源關注成是占用工作機會、降低基因血統、混亂家庭關係的想法。整個教會在關注這個想法其實只有少數幾間，我之前是因為在前鎮區的關係，我送小孩去學校，去市場買東西，在生活周遭太有機會和這群人相處，前鎮街那邊的招牌都是寫外文的，包括泰文、越南文、印尼文等都有，生活在那裡的處境感觸和生活在市中心、市區不太一樣，因為它的比例比較高一點，互動也多，我就看他們怎麼去處理，因為這樣的緣故，和她們家人也比較有互動。比如小夫妻吵架，公公婆婆就會找牧帥來協調，因為她已經打到113家暴中心去報案了，請牧師來是因為他們的越南媳婦因為被你們牧師教打113，現在可不可以找議員來消案?我之前有接到一個有趣的個案，因為夫妻關係不好，所以小孩被媽媽帶回去越南，但媽媽覺得台灣比較好賺錢所以又回來台灣，她和她先生是分居的狀況，但是小孩到了學齡時期，因為他0~6歲的童年都是在越南，一回來和阿公阿嬤住完全都不會講中文，所以就被打，那邊剛好是我的轄區，我就發現到你要聽里長版的、阿公阿嬤版的、老師版的、鄰居版的、派出所版、還是菜市場版的，每一個講的都不一樣，從這些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出來，其實一般的民眾即使他們家裡沒有外籍配偶，他們就會有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他們的媳婦是怎麼樣，她在做什麼工作其實都不曉得，但是就會先去幻想她會去做些不正當的事情，大部份的民眾不太會去關心這些少數的人，也許我們去東南亞旅遊或是上歷史課時，大家都沒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她們的文化和處境。那我們跟她們接觸後發現到，她們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元素，以越南來講，在料理的過程就會加入法國的元素進去，她們來台灣之後又把這些帶來台灣，就又會有很多新的元素在裡面，透過這樣的互動和認識，讓我們去學習尊重，我認為如果人權學堂是推廣人權教育，可以把她們的這些優點和大家分享。
第二是和她們的識字能力有關。以台灣的制度來說，40歲以下的人比較不會有文盲，但是透過跨國婚姻發現，台灣出現了新的文盲，她們看不懂也聽不懂中文，她們和我說過，只要她們超過凱旋路出去她就回不了家，因為路牌全部看不懂，超過家一公里遠她就回不了家，在公共設施方面我們是不是也有標示的清楚?尤其是在高雄，越南人比美國人多，在捷運站裡也有日文的標示，但沒有越南文的標示，可能大概會有六千位左右的越南姐妹在高雄市，我們應該要尊重她們的語言文化，再者幫助她們趕快識字，我們也該提供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就我所知，她們很多人都去上班，晚上要照顧小孩也不行去學中文，有一群人她們的作息時間是早上送小孩去上課，從市場回來大概是9點，9點到11點就是她的空閒時間，11點準備用午餐，到下午一兩點開始休息，大概四點去接小孩之後就忙到晚上，但是目前教育局所提供的成人教育班的部分是由我們上，通常她們能出來的時間也很少，是不是能有比較彈性的時間。如果我們對這群人不能夠深入的了解，那政府的報告或是政策其實只是服務少數人，對於多數的狀況沒有辦法掌握。我一直以為這是教育局的工作，但是我到教育局問的時候常碰釘子，因為教育局好像只管中小學，國立大學他們就覺得是教育部管的，和他們無關，那市民教育的話就覺得跟教育局一點關係都沒有，好像市民教育就是交給有化局辦一些演唱會這樣子，從我們比較和新移民有互動的角度來講，其實是希望對她們有更深的了解，對我來說，我剛好接觸的比較幸福的一群人，但是明明也會看到很不幸的一部分，但是又會礙於我們並沒有授予公權力的關係，我們並不能做什麼，警政單位、移民署有更多的公權力可以去解決這些問題，教育單位要去扭轉市民對她們的形象。
許處長：
也許我們遇到的是相對比較幸福的一群人，但是整個群體有時沒有辦法只是透過政府的報告獲得全面的了解，配偶的家人是否可以支持其實是很重要的元素，包括她們是否可以去當地政府所提供的資源中心也是一個問題，縣市政府已經有成立了新移民中心，但是使用率也不高，重要的是，當她們要跨出去使用這些資源的時候可能都還不能夠獲得很大的認同，有些更受限於要在家做家事或是照顧家人，所謂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反而導致她在日常生活中不太能夠有時間出去，藉由這個機會，第一我們要尋求家人的協助，我常在想說台灣有模範家庭的項目，但是不是也有可能社會局或是相關政府部門可以表揚外籍模範家庭，讓大家可以去注重這個問題。第二點就是文化的部分，如果廣泛來說東南亞的姐妹們，中國籍的外配和東南亞籍的外配在家裡所受到的壓力會不一樣，同樣都是外配，中國籍的外配當她們遇到問題時可以快速的做回應，中國也不像以前那樣，也許有許多人認為東南亞的外配嫁過來是因為他們相對貧窮，在文化上面有不自覺的眨意，我覺得對中國籍配偶和東南亞籍配偶有不同的觀感。現在遠見或是天下雜誌都在談未來東協自由貿易區要擴大，就談到東協其實是有關注到這點的，像是在越南或是東南亞的這些國家，中國有許多留學生到越南去學越南文，但台灣的留學生到越南是相對少的，馬上就呈現出一種對於文化的認定。在台灣有許多外籍的配偶，要根本解決文化錯誤的認知和貶意。
大專院校是否要提供東南亞國家語言的課程，剛兩位專家也提到識字的問題，有時候也是學歷的問題，據我所知，有些來到台灣的外配她們在當地的學歷也不見得只有國小，可是來到台灣可能因為語言的問題而讓她受到許多不便，我就想到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它的經費輔助是來自高雄市政府，外配是不是也可以像一般民眾18歲免試入學，但是因為她們還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因此她們無法享受到這樣的成人教育，空大的體系是社會教育，想要提供給外配這樣的學歷，有時候學歷等於學習能力，讓他們成為台灣的好公民、好的工作者，但是學歷又會受到限制，但是一般民眾就可以取到學歷證明，這部分我們是可以去關注的。另外文化應要讓全民更了解，因議員對於社區的網路是很強的，她們家庭若有問題其實也會延伸出很多的社會問題，另外有沒有可能把東南亞外籍的代表處賦予些責任，讓社區或是各單位都可以做相應的投入，這並不是只有地方或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已，這些代表處應該如何去讓民眾覺得越南是很棒的，這是要大家相互來做的，而不是只是關心招商這塊而已，這是需要改變的。
陳盈芳小姐：
其實我算幸運的，來到台灣能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但是我遇到很多同鄉的朋友遇到很多的困難。我想講一個故事讓大家知道這個情形，阿花(暱名)在越南很鄉下的地方，國小沒有畢業，她18歲那年，她的父母親聽鄰居說嫁到台灣很不錯，然後就把她嫁過來台灣，她剛來這邊的時候語言不通，因為她從越南的鄉下很落後的地方嫁到高雄的城市，兩個地方的生活差距很大，造成她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適應，常常會被歧視。她有時候到市場或是哪裡，人家都會問她說你老公買你多少錢過來?大部分姐妹也都會聽到同樣的問題，當她去買蝦子的時候，市場的人就會問說你們那邊見過這個東西嗎?有沒有吃過?就是用一種很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她，讓她受不了，其實不只是她，我剛來的時候也會遇到同樣的情形。她的公婆、姑姑、小叔連她洗碗煮飯都會盯著說這樣做不對，這樣不乾淨之類的，就是會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她，她幾乎每天都在哭。
就像教授講的，她很快就懷孕生小孩了，因為她的娘家真的很窮，她的父母以為她在這邊會過的很好，所以有時候會跟她要生活費，看自己的父母辛苦也會想幫助自己的父母，於是就跟老公要錢寄回去，久了之了婆家這邊就不喜歡這樣，就導致他們常吵架。後來阿花就想要出去工作，因為她也沒讀什麼書，不認字也不曉得要去哪裡找工作，加上家裡就跟她一直吵，所以後來她就和她老公離婚了。外面有許多KTV的場所，於是她碰到她的朋友和金錢上的誘惑，就到裡面去上班，最近我會遇到她或是她的朋友都會到那種地方上班，雖然我們姐妹都會去幫忙和幫助她們，但是我們真的沒有那個能力，希望政府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可以勸導她們讓她們可以回頭，讓她們可以有正常的就業工作，不要都只能到那種地方上班而已，她們真的很可憐，她們真的也不想到那種地方上班。
許處長：
盈芳她剛和我們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即使現在的一般婦女她們也應該是要有報酬的，因為她們沒辦法去外面工作，目前我們對台灣的女性我們都強調要這樣的爭取，這些外籍的姐妹來到台灣做為媽媽或是太太也好，同樣的，她們也會想要有一些自己的經濟，甚至可以回饋自己的父母親，因為沒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導致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出來，在沒有適當的輔導之下，很有可能就容易轉入了特種行業，也可能延伸出更多的家庭暴力、社會問題出來。接下來請王議員給我們一些意見。
王齡嬌議員：
台灣是個民主的國家，不單單是只有對立，吵來吵去，而是真的有去探討到人權，怎麼樣來兼顧你應該有的權利，而且讓高雄成為多元化，包含各種種族，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大都會。2002年的統計，一年大概有十萬個新移民家庭，以新生兒而言，在100對當中，就有12.46個是外籍孩子，想當於100位小朋友當中，就有13個是外籍新娘所生的孩子，台灣現在創下了生育率之低，已佔全世界第一了，沒想到台灣的人是這麼的不想生孩子，我剛說的是2002年的資料，2010年的資料恐怕又要更高了，高雄會愈來愈多的新移民，若台灣人一直不生小孩的話，反而才會成為弱勢。「關懷新住民港都新娘家」這是我大年初二辦的活動，因為我也是新移民的家庭之一，而這些新移民因為娘家很遠，每個小朋友來我們都會發紅包，我們成立港都新娘家的用意就是要讓新住民覺得來到這裡就是回到娘家，將心比心，當我們在國外遇到中國人的時候會很興奮，看到處都是寫中國字的時候你會更興奮，因為完全沒有障礙和距離，感到很親切，當所有的食衣住行都和越南文化相關很方便的時候，她們一定也會覺得很舒服，甚至花多少錢買來之類的這些問題都不會出現，這些問題都超越了我們尊重人權的問題，她們一定會不自在不快樂。我大嫂就是從印尼過來的，我也看到了許多新移民相對弱勢的問題，我哥哥之所以會娶外籍配偶是因為他在年輕時就受了傷，這些新移民在這生活是相對弱勢的，但是我很高興我倆個姪子都很可愛又很聰明，所以我們都會把很多精力都關注在下一代的照顧。一般正常的婚姻經營就不是很容易，更何況是來自不同的國籍、文化、語言、習慣，要去磨合更是困難，重點是台灣的婆婆很難適應和侍候，我媽媽那代都是很鄉下很勤儉的觀念，很多人都會想嫁到台灣來享受的，因為她們在當地的生活不好，想要像從灰姑娘變成公主一樣，不愁吃穿，但是這並不容易。

高雄有兩萬多個新移民，其中一萬二是大陸籍的，大陸的更慘，一般都是嫁給年紀很大的，暫且不管他們當時結婚的動機，夫妻兩人年紀相差很大，男性的平均壽命又比女性短，這些大陸新娘和她的老公年紀相差很大，像我哥哥和大嫂就差了20歲，那我也是會擔心她未來是不是會單獨的去照顧這些小孩子。我們要讓她們覺得生活在台灣也是有越南的生活環境一樣，就像在家裡的感覺一樣，針對食衣住行要有札根、落地的感覺，一輩子就要在這裡生活，不要再有想要回越南、印尼去，回去的時候就像是回娘家看爸爸媽媽，怎麼樣讓她們在這塊土地覺得自己就是台灣人了，新台灣人!這是我覺得我們政府要做的，只要讓她們真正感覺到自己是新台灣人，而未來的新台灣之子要為我們國家打拼的話，教育問題就是很重要課題。我針對幾個問題：
(一)要強制語言學習。以我大嫂的例子來說，我請她到我工作處上班，給她薪水，讓她學中文但是每天都要交功課，為了這樣子，她掙扎了半年，因為她覺得我在逼她，她覺得她當時在印尼就是不愛讀書才嫁到這邊來，但是我覺得如果不會語言怎麼走出去，不可能只有在家裡，在家裡跟我媽的關係一直都不是很好，我媽媽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會要求很多，在這樣下去很多很多問題就會出現了，甚至有時候她們個性比較強硬一點的話就會拿刀子割自己的手婉，我大嫂也曾經跑到公園去讓我們找不到，所以讓我想更進一步的去關懷更多新移民女性，所以我覺得她們要嫁過來，政府要強制她們學習語言，當語言不通時根本就無法融入文化，就像我去國外念書一樣，我一定會強迫自己學當地的語言，我們當小姑的也不能強迫她去學校學語言。
(二)、到底他們在哪裡，我都不知道。像我辦活動是怎麼聯絡呢?就是靠她們姐妹會去連繫，我們應該要很公開的去瞭解、家訪、輔導她們，讓每一戶在哪裡我們都知道，協助她們走出來。每一戶家庭，我相信都會有問題存在，不可能恩恩愛愛的，我們應該要政府強制的去協助、關懷，主動出發，現在政府做的就是不夠，只是建置一個新移民的單位，每年有一個兩百萬的委外，由教會、兩個社工，關懷她們有沒有甚麼家暴、工作的問題，由這兩個社工輔導兩萬多個人，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個地方，所以這樣一個單位是不夠的，美其名就是一個Building在那邊，但是也不曉得在做什麼，偶爾辦個活動，所以很多真正的公共力量沒有進去。
(三)、加強婚前教育。不只是要告訴新配偶到這個環境要怎麼樣，而她們的老公、公婆也都要訓練。你們用的語言、食衣住行各方面，很多必須站在人權的立場，彼此關懷就是一個大家庭，婚前的訓練教育都很重要。另外，現在有很多的不肖仲介商，都是假結婚，真賣淫，我們要透過很多公共的力量，去加以約束和管理。剛剛說過，我們必須實質的掌握新移民的人數、戶籍和生活狀況，再來就是工作權、居留權等很多方面要充滿尊重和開放。因為很多人來到這邊十年，身分證要好久才能拿到，越南印尼好像是四年，我大嫂是四年才拿到，大陸的話好像是八年，以前是十二年才能拿到，我覺得這些都是不尊重人權，因為好像把她們當作是做賊一樣、當作好像異類一樣在對待，這樣會認為每個人都被歧視，會自卑而走不出來，所以應該放寬，包括很多職業訓練。
我覺得這種活動不會主動來協助我們，我們基本上也沒甚麼預算，但是我們都要花錢，像辦這種活動花的錢都要自己掏腰包，我們要用一些所謂的新移民大學，像我們市立空大，或者是比較職業訓練方面的機構，我最近要跟移民所結合，來辦一些職業訓練，像我們最近要開美髮班、美容班、指甲彩繪等，跟一些企業做結合，訓練完馬上就有工作能排給她，類似這樣子他們有工作權時才能真正的在這邊生活札根，真正的有一種安定感，安定要來自於工作。新移民有很多專長，尤其是語言上的專長，他們的語言我們要尊重，其實她們可以翻譯越南語、印尼語，因為我們下一代都不會講，我們對於他國的語言應該要教導，或者培訓他們當我們的老師或是翻譯員，這樣才能融入多元社會，像是越南、印尼、泰國，英文這四種語言其實都可以放進去，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協助下一代的教育，我們看到下一代的比例越來越高，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像一班的家庭做補習，父母在輔導課業上有困難，基本上娶新移民的男士通常是相對的弱勢，而新移民也有語言上的困難，若要指導課業，讓孩子有競爭力的話，我覺得不容易。所以政府應該要強制的去協助輔導，我們應該要編列一些預算，成立課後輔導，輔導新移民的孩子。應該有一些固定的輔助款給新移民的聯誼會，因為她們姐妹在一起就有個歸屬感，覺得快樂健康，回去才不會常常跟婆婆吵架，其實，我們也要教導她們，在聯誼會當中協助他們跟婆媳間的互動，因為當她瞭解到她婆婆在那個年代是怎樣苦過來之後，她可能就會去體諒。所以我一直鼓勵她不要跟媽媽計較，有很多事情，年輕人讓一下，畢竟老人家要改比較困難，年輕人要改彈性比較大。有時候我是夾在中間比較困難的，罵這也不是罵那也不是，所以請大家透過姐妹的力量，聯誼會當中互相溝通、瞭解、勉勵，我想這是很大的幫助力。
另外，我們政府應該設一個新移民的廣場，讓他們覺得台灣就是一個很多元的國家，台灣就是一個他們真正未來的家，包括很多設備。我也想像未來有一個新移民的學院、大學、社區，甚至有一個廣場，大家都不會很忌諱說我就是印尼來的、我是越南來的。像我們家的小孩，我都會很大方的介紹，他媽媽是印尼來的，讓這孩子從小到大很自傲，活得很有信心，要不然有很多學生很內向、害羞，覺得我是少數弱勢，我覺得在他成長的心靈上會受到很多的狀況。我們政府應該很OPEN的去宣導，告訴他們這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另外，如果要真正融入多元的社會，我們應該要關心她們的文化，比如說她們的節慶，讓他們過我們的節慶，也同時過她們的節慶，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那就是一個大家庭。最後我要強調台灣人民也要加強訓練，所謂的尊重人權就是把他們不分國籍，只要是人，我們就是一家人，不能脫口而出妳是多少買來的、妳們越南怎樣、大陸怎樣，我們應該要學習尊重，從很多公共的教育，還有很多機會教育、宣導，希望我們能把這一塊做得很好。但是目前真的是沒人又沒錢，政府撥的又太少，我和信瑜一定會在議會堅持，讓更多議員知道，因為這是看到未來的一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機，是台灣一個新的競爭力，也非常感謝我們宗教團體做了很多，尤其是基督教，對新移民幫助很多，當受傷害時都是牧師在幫她們祈禱、協助，其實未來都不該把這些責任推給宗教，希望每個人對待她們都像自己姊妹一樣，這是我很大的期待，謝謝大家。
許處長：

謝謝王議員！剛有提到新移民之子的部分，我覺得東協貿易區形成之後，他們都是這方面的人才，若在語言方面，國內的大專院校不再只是以英文為主，如果其他這些東南亞籍的語言可以更進一步教育的話，那他們的母親本身就是會母語的話，在訓練方面就可以節省很多的成本，希望以後能更加提倡，所以也要給越南駐台灣的代表處一些壓力，大家一起來做，接下來請陳議員給我們建議。
陳信瑜議員：

我姑姑的媳婦也是越南籍的媳婦，我也是某一天突然才發現她是越南籍的媳婦，我知道我姑姑要去越南娶一個媳婦回來，但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差異，就像是我們去台北娶一個媳婦回來意思是一樣的，後來我去她家看到她對小孩子的作法和台灣人也沒有什麼不一樣，但是我後來才發現，她們是幸福的那一群。一直到我有實務的服務經驗之後，我才發現這是一個潛在的問題，我今天也會很矛盾，我到底要不要把她們當作是外國的媳婦?因為如果我沒有把她當作外國的媳婦，我就沒有辦法體貼她來到另一個國家的需要，可是我又覺得她跟我們沒有不一樣，所以我就以同理心去對待她們，就像是高雄縣市嫁到台北縣市的人，也是都會有文化和習慣上的差別，所以如果有同理心去看待的話，就不會覺得她們是外國人。我最近看到電視談話節目，台灣對於外籍配偶的看待已經有分三弱了，若以高雄來講，第一就是中國弱，第二就是東南亞弱，第三就是歐美弱。這是台灣人看待人權正確的態度嗎?雖然台灣一直都會被高舉，我們是民主的、是平等的，但是人基本存在的價值，我們有沒有教育在每個人心中？我覺得很質疑，那高雄市市長在台灣來講又是具有人權代表性的市長，所以在這個地方，如果真的要突顯人權的價值和平等，那在高雄市就真的要使命感去做這樣的事情。
以公部門來說的話，我之前是在社會局當兩年的秘書，那時我對外籍配偶的服務其實我沒有什麼很大的感動，一直到當市議員我才有感動到，那我之所以要成立協會也是因為有實務發生的關係，因為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政府在投入外籍配偶來到台灣的教育、生活的融入，他們會一步一步的做，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她們來到台灣的目的和被賦予的使命感太多了，又要把她們看待成台灣的媳婦一模一樣的要求，但是因為她們在某些條件上能力是不足的，這不足的部分我們該怎麼給她？包括職業訓練是否要加強？我倒覺得現在的弱勢反而是她們的優勢，要掌握現在的機會，像剛處長講的，她們目前和她們的下一代是有潛藏的人力價值在裡面。她們都可以當東南亞國家的在地導遊，這是實際上運用她們的勞動力，而且這個勞動力是被肯定的。她們嫁過來台灣之後，她們被賦予的身份太過於複雜了，一是要生產，二來又要照顧父母親，第三她們又要負擔她們在這邊的生活適應，她們的角色複雜的太快了，政府沒有協助她們一步一步進入這麼複雜的生活。我曾經要求市政府要做一個整合，但是局處就會推來推去，目前高雄市政府成立了新移民中心，目前而言錢和人力都不足，所以也真的是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我倒覺得服務方面不需要成立一個新移民中心，因為高雄就有12~13個社區型的服務中心，這些功能比在市議會對面的新移民中心來的強，她們都在社區當中，高雄旗淨、前鎮、小港等社區都是外籍配偶比較多的地方，這些社區的功能其實是可以特別去突顯的，剛講到的語言標示都可以因地制宜，它可以變成是社區和社會服務的特色，如果可以結合社區服務的特色，它的功能就會很強，政府有沒有這樣的作法和思維往這樣的方向實踐?我相信有許多退休的公務員、老師等，他們多麼的希望來幫助這群人，目前教會會站出來可能也是存在著使命感或是站在上帝愛人的立場，但是每個人應該都會有愛人的心，那政府在社區服務提供的方面其實是可以很貼心的，而不是讓中心只是變成K書中心而已，那個功能是可以再提升的。

當初協會實際成立的因素之一是因為隱藏性的法律問題太多了，第一她們會擔心自己的小孩，第二是自己居留或是家暴的問題，因為在台灣沒有支持的網絡，所以她們要考慮的想法就會更多，姐妹都自身難保了，我要怎麼去幫助其他姐妹?許多不敢講出來的事情可能更多，我這邊還要默默的幫她們處理法律問題，處理完法律問題之後還不行傷害到她的家庭。前陣子有個姐妹和我說她在檳榔攤上班，一個月一萬塊，但她有時候還會回去照顧孩子，老闆也很體諒她讓她可以這樣做，但有時候是需要另一份工作，因為她現在是外籍的單親媽媽，一個月八九千塊的薪水是沒有辦法養孩子的。這些外籍的單親媽媽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她們能做的只是很基層的勞動力工作，加上找的工作要有安全性和好的顧主，因難度是很高的，連台灣人本身要找這樣的工作都不容易了，更何況她們的支持網絡是很溥弱的。有時候我會勸我自己不要把她們當作台灣的姐妹，這樣才會知道她們比台灣的一般人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是她們看起來真的和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而且比我還活潑，她們實質上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政府為什麼到現在還很漠視?可能現在的政府還是深受政治的影響，政府的操作思維還是停留在政治權謀上面處理這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是用政治來看待這些外籍姐妹們的話，那將來他們的生產力將成為台灣重要影響力的時候，那你會不會覺得很緊張?以現在台灣的生育率這麼低來講，她們來台灣很大的使命就是生小孩，以她們這樣的速度，台灣的本地人是會滅族的，未來的總統說不定會出現越南籍的總統，如果從政治面告訴這些政治人物他們會不會比較重視一點?總而言之，第一我們必須要有勞動力能力的培養和平台，應該要做特別的設計，因為那是一個很新鮮而且很有創意的想法，勞工局其實是可以有一些這樣的作為的；第二教育和他們的勞動力會有連帶的關係，勞動力和教育這兩塊應該要結合在一起；第三就是她們的支持網絡的建構，我們曾提出一個案子，高雄市有美僑、韓僑，每次要辦活動，大家都是以一種很仰慕的心態去的，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東南亞新移民的學校？我們也期待可以在能台灣成立第一所新移民學校，因為這個地方會成為勞動力的中心，這是一個很期待的作法，但是當時的高雄市政府卻說，為了少數的人要成立一所學校，這樣的成本是不足的，但是我相信高雄市有一個空中大學太好用了，所以空中大學真的可以做滿多事情的。
許處長：
例如越南駐台的代表處，印尼駐台的代表處，加上高雄市政府如果真的要這麼做的話，大家可以共同來成立一個外僑的學校，我不認為這個對駐外單位有什麼不好的，其實是很有潛力的發展空間。我剛剛講到歐盟的經驗，現在因為很多新移民是沒有選舉權，所以可能在某一個時段上面還可以去忽略它，但像在歐盟就不是這樣子，歐盟部分國家允許未歸化的外來移民擁有地方選舉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除非我們也是能更先進到這樣，賦予新移民公民權，其實王教授他們有負責一個教育部計畫，不斷在鼓勵是否可以在大專院校教有關新移民的公民權意識，王教授他們都有在做，透過學術界的力量教育我們自己的大專院校學子，也希望能特過社會教育讓我們自己的老百姓有比較開放的意識，要不然我們如果現在去問說可否賦予越南姊妹們在還沒有取得身分證之前可以來選我們的高雄市議員，可能還存在無法認同的問題？可能我們老百姓的意識也都還未到達那樣，可是像歐盟他們就是這麼做，至少在地方層級上不是以你必須是他們的國民當作為選舉權的條件。可能唯有到那樣的時候，我們的地方政府或者甚至我們的議會，才會覺得對於這一群新移民需要去重視。我想在今天的座談結束之前，每位再兩到三分鐘的時間做一個座談的建議，先請牧師開始，學者給我們最後的建議。
王牧師：
再次呼籲大家對於人權的重視，在每一個細節尊重他們，人權宣言有一條說人人都享有國籍，可是因為在跨了國境之後這一些相關社會文化的問題，台灣國民應該要對這些外籍勞工多一些關心跟照顧。
盈芳：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我想講的很多可是因為緊張講不出來，希望台灣社會給我們姐妹多一點空間、幫助我們在台灣活得更幸福更快樂。謝謝！
陳議員：
我覺得眼光要平等對待加上同理心是政府應有較好的施政作為，從人的角度去看施政的措施，也會有比較創意的思考，就比較不會流於那種很刻板的行政程序，所以這是我期待的政府的突破。
王議員：
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我相信透過大家彼此互相交流可以得到學到很多，最後我想要表達台灣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一個民主國家，台灣不僅僅只能創造過去的一個經濟奇蹟之外，我希望我們再創另外一個第一，那就是最注重人權的國家，這個人權不是導致在政治上的對立，拿著人權當政治一個互相毆打的工具，因為我常覺得，我們注重人權而不是只是說口頭上說尊重人權，而實際上行動上我們看到的政治是互相拿來玩弄、操弄，因為如果你口頭上還是罵著中國豬、外省豬或者外籍什麼等等不堪入耳的話，那我覺得根本就是在藐視人權，真正的平等對待、真正的讓每一個台灣人都曉得什麼是人權，應該我們周圍以後搞不好十個人有一半都是外籍，那就沒有所謂的外籍了，那就是一個多元的族群的國家，因為我們把每個人都當作是台灣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家人一樣對待。
王教授：
謝謝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聽到在場的專家與大家的想法，我從這邊學到很多，其實後來我想一想，必須要讓這些新移民被大家看得見、多辦一些活動，我想這是一個台灣社會可以聽得到更多的一些方式，除了目前我們比較習慣的、她們的飲食、跳舞這些東西之外，或許我們社會需要多一點更深入的東西，透過教育、學習、技術去建立，我想這些都還要努力去完成的，謝謝。
許處長：
我們今天這場新移民在台灣的故事，透過我們的學者瞭解新移民不同時段呈現的主要問題；我們的越南姊妹她在緊張的氣氛之下，道出她新移民的心聲，還有我們的社會工作者分享的實務經驗，以及我們兩位議員不只是在問政上對新移民處境的關注，並從實務上去做一個網絡的建立。透過這樣的座談，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這類議題，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謝謝！
